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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国务院 1997年 8月 11日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营业性演出的管理 繁荣社

会主义文艺事业 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促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营业性演

出活动 实施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监督管理 应当遵

守本条例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的

文艺表演团体 演出场所和演出经纪机构(以下统称

营业性演出单位 以及个体演员 方可从事各类营业

性演出活动  

第三条  营业性演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弘扬

民族优秀文化 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扶持民族优秀艺术的演出

鼓励和扶持面向农村 面向少年儿童的演出  

第五条  国家禁止和取缔违法的演出活动 维护

演出单位以及演员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全国的

营业性演出工作 国务院公安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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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 依法管理营业性演出活动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管理

本行政区域内的营业性演出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

职责分工 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营业性演出活

动  

第七条  国家对为文艺演出事业做出显著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奖励  

第二章  演出单位和个体演员的审批 
第八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全国演

出单位的总体规划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

化行政部门应当依据国家的总体规划 确定本行政区

域内演出单位的总量 布局和结构  

第九条  设立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 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一)有单位的名称 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具备表演技能的演职人员  

(三)有固定的地址和与演出需要相适应的器材设

备  

(四)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审批设立营业性

文艺表演团体 除依照前款规定条件外 还应当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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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表演团体的总量 布局和结构规划  

第十条  申请设立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 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 经审核批准的 取得 营业性演出

许可证  

取得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的 应当持证向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后 方可

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 但是 国家核拨经费的文艺表

演团体除外  

第十一条  设立营业性演出场所 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有单位的名称 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 有适合演出的建筑物 必要的器材设备和

与之相适应的专业管理人员  

(三)安全设施 卫生条件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四)有必要的资金  

第十二条  申请设立营业性演出场所 应当按照

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

部门提出申请 经审核批准的 取得 营业性演出许

可证  

取得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的 应当持证报公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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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进行安全性审批和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领取 卫

生许可证 并持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

记 取得营业执照后 方可在该演出场所内从事营业

性演出活动  

第十三条  设立演出经纪机构 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单位的名称 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业务主管部门  

(三)有具备相应业务水平的从业人员  

(四)有固定的地址和业务范围  

(五)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第十四条  申请设立演出经纪机构 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

门提出申请 经审核批准的 取得 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  

取得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的 应当持证向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后 方可

营业  
第十五条  营业性演出单位应当具备法人条件

经依法核准登记后 取得法人资格 以其全部法人财

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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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国家禁止设立中外合资经营 中外合

作经营 外资经营的文艺表演团体 演出场所和演出

经纪机构 国家允许利用境外资金改建 新建营业性

演出场所 但是 境外出资者不得参与经营与管理

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  个体演员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 应当

持个人身份证明及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 镇

人民政府的证明 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户籍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经审核批准 取得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

门应当自收到设立演出单位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 作

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十九条  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 演出场所和演

出经纪机构变更名称 住所 主要负责人或者法定代

表人 演出经纪机构变更业务范围 应当向原发证机

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营业性演出单位或者个体演员1年内无正当理由
未从事演出活动的 由原发证机关注销 营业性演出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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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营业性演出活动的管理 
第二十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营业性文艺表演团

体和个体演员深入群众 努力创作和表演思想性 艺

术性统一 具有强烈吸引力 感染力 为广大群众所

欢迎的优秀节目  

第二十一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营业性演出单位
和个体演员定期为群众和为农村 工矿企业提供免费

的演出活动  

第二十二条  国家禁止举办含有下列内容的演

出活动  

(一 危害国家安全 荣誉和社会稳定的  

(二)煽动民族分裂 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破

坏民族团结的  

(三 宣扬淫秽 色情 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  

(四)表演方式恐怖 残忍 摧残演员健康的  

(五)利用人体缺陷或者以展示人体变异等招徕观

众的  

(六)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三条  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可以自行组

织本单位的营业性演出活动 也可以与其他文艺表演

团体联合组织营业性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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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聘请文艺表演团体的人员参加本单位

演出的 应当征得其所在单位的同意  
第二十四条  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 应当由演出

经纪机构承办  

前款营业性组台演出 是指除文艺表演团体的独

立演出或者联合演出之外临时组合的营业性演出  

第二十五条  演出经纪机构承办组台演出 应当

在演出日期前 20日报向其发放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的部门审批 到演出经纪机构所在地以外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举办演出的 并报演出地有关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六条  个体演员可以参加由营业性文艺

表演团体或者演出经纪机构举办的营业性演出活动

不得自行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  

第二十七条  举办全国性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或

者举办冠以 中国 中华 全国 等字样的营业

性演出活动的 应当报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八条  举办文艺表演评奖活动 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邀请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 台湾

地区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人从事营业性演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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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应当由承担涉外演出业务的演出经纪机构承办

承办单位应当在演出日期前 30 日报国务院文化行政
部门审批 经批准后 方可签订正式合同 但是 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体演员出境从事营

业性演出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国务院文化

行政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或者演出经纪

机构举办营业性演出的 应当与演出场所签订演出合

同 参加组合演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与演出经纪机构

签订演出合同 演出合同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演出时间和场次  

(二)演出地点  

(三)主要演员和节目内容  

(四)演出票务安排  

(五)演出收支结算方式  

(六)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三十一条  签订演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应当
严格履行演出合同的约定 违反演出合同约定的 应

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因违反演出合同约定 给观众造成损失的 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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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予以补偿  

第三十二条  占用公园 广场 街道 宾馆 饭
店 体育场(馆 或者其他非营业性演出场所举办营

业性演出活动的 应当报经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文化行政部门 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第三十三条  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在职演员或

者专业艺术院校师生参加本单位以外的演出活动的

应当经所在单位同意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文化行政部

门规定  

第三十四条  营业性演出活动经批准后 需要变

更主办或者承办单位 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主要演员

演出时间 地点 场次 主要节目内容等的 应当按

照本章的规定另行报批  

第三十五条  营业性演出场所不得为无 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 的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体演员以

及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服务  

举办营业性演出时 演出场所容纳的观众不得超

过额定人数 演出场所应当负责维护演出秩序 保障

观众的安全  

第三十六条  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体演

员演出时 不得无理中止演出或者以假唱 假冒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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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等虚假手段欺骗观众  

营业性演出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 合法 不得误

导 欺骗观众  

营业性演出广告的内容应当经该演出活动审批

部门核准  

第三十七条  营业性演出的票价和营业性演出

场所的场租收费标准 按照国家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

执行  

第三十八条  演员的演出收入应当依法纳税  

第三十九条  募捐义演的演出收入 除必要的成

本开支外 必须全部交付受捐单位 主办单位和演

(职 员不得从中提取报酬 组织社会福利性募捐演

出 应当经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核准

后 报同级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四章  罚    则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批准 擅自设

立营业性演出单位的 或者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

从事营业性演出的 由文化行政部门予以取缔 没收

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并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演出含有本条例



公安机关业务管理与执法实务全书 

 

第二十二条禁止的内容的 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

演出活动 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

关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违

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擅自举办组台演

出或者擅自邀请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 台湾地区及

外国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人从事营业性演出的 由文

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演出活动 对参加演出的单位或

者个人 没收违法所得 对组织者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

所得的 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

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 营业

性演出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无理中止演出或

者以假唱 假冒他人名义等手段弄虚作假 进行欺骗

性演出的 由文化行政部门对表演者个人通报批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2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
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1年内禁止参加营业性演出活动  

第四十四条  营业性演出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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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接纳无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的营业性文艺表演

团体 演出经纪机构组织的演出或者未经批准的营业

性演出活动的 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演出活动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

款 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

销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  营业性演出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

致使演出秩序混乱或者发生安全事故的 由文化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

关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违

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侵吞募捐演出收

人的 由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民政部门责令主办单位将

违法所得送交受捐单位 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

直至吊销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构成犯罪的 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或者演出经

纪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 擅自聘请未事先征得其所在

单位同意的人员或者未取得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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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参加营业性演出的 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并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受行政处罚累
积 3次以上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本单位同意

擅自参加营业性演出的个人 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

止演出活动 没收违法所得 处违法所得 l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个体演员擅自举

办营业性演出的 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演出活

动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

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营业性演

出许可证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出租 转让 营业

性演出许可证 的 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

动 没收违法所得 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下的

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营业性演出许

可证  

第五十一条  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演出 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的规定予以处理 违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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